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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风险“审计疫苗”是指对以往审计发现的具有普遍性、倾向性、典型性问题进行提炼、

归纳、分析形成的典型案例，借以提醒相关管理人员规范工作程序、预防管理风险，避免同类问

题再次发生。 

疫苗名称：合同管理问题 

一、症状描述 

（一）部分二级单位未经学校授权对外签订合同。如某机关处室下属的业务科

室对外签订采购合同、某二级单位下属部门对外签订场地租用合同、某学院对外签

订合作办学合同。 

（二）部分合同条款要素不全或存在漏洞。如某维修工程合同条款中关于工程

量发生变化时综合单价调整办法与招标文件不一致；某装修改造工程合同条款中

关于工程变更新增项目的计价方法与国家规范不一致；某合同无签署人签字，未加

盖单位合同公章。 

（三）超时效使用合同。如某单位签订的租车合同约定用车日期为 2012 年 3

月至 2014年 3月，实际用车日期为 2015 年 4月至 6月。 

（四）部分合同执行有偏差。如某设备研制合同存在延期交货的情况、某设备

采购合同验收时技术参数与合同约定不符、某维修工程合同采用的主要材料品牌

与合同约定不符。 

二、原因剖析  

（一）二级单位相关人员不了解学校合同管理制度，对学校各类合同的归口管

理情况以及本单位所具有的合同管理权限不清楚。 

（二）部分专业性较强的合同未实现归口管理。如修缮工程合同文本由各使用

单位起草，由于工程项目专业性较强，而各使用单位业务能力不足，存在较大风险。 

（三）合同文本缺乏法律审核与指导。二级单位在起草合同时，缺乏法律顾问

的审核指导，且不了解国家或行业的通用示范文本，难以保证法律用词的准确性和

合同条款的合规性。 

（四）合同履行单位（合同签署人所在单位）对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不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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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督促对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标的物的数量、质

量组织验收，且未按《中国矿业大学合同管理办法》及时对所签订的合同进行备案，

不利于学校从整体层面上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控。 

三、措施建议 

（一）认真学习《中国矿业大学合同管理办法》（中矿大财字〔2014〕14号）

文件。目前学校已授权二级单位使用本部门公章对外签订分散采购合同（5万元以

下），但二级单位的下属部门无权对外签订合同。5 万元以上的集中采购合同、资

产使用与处置合同、教育合作合同按照文件规定执行。学校层面应进一步完善明确

各类合同尤其是教育合作合同的归口管理。 

（二）对于经常发生的经济业务，应制定相应的合同范本，合同范本应经过法

律审核，确保条款齐全完备，如无修改，可不再重复审核；国家或行业有标准文本

的，应当优先选用，但对涉及权利义务关系的条款应由归口管理部门认真审查，并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修改。 

（三）合同履行单位（合同签署人所在单位为合同履行单位，法人代表签署的

合同其合同履行单位为该项目的经办单位）应当随时掌握合同履行的动态，及时答

复对方当事人提出的有关合同履行问题，敦促其履行义务，对于拒绝履行的，及时

报告归口管理部门。采购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应严格执行验收程序，按照合同约定的

标的物的数量、质量等组织验收，验收程序按学校现行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执行。教

育合作合同和资产使用处置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应确保学校的收益及时足额上缴。 

（四）学校层面应加强合同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通过信息化手段规范合同签署

流程及用章行为。合同文本应在信息平台上流转和备案。合同金额、付款节点、验

收日期、技术参数、收入分成比例等要素准确完整录入，由系统自动识别履行情况，

并及时发出提醒，如仍未按约定履行合同，则进行人工干预。 

 

 


